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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执业过程中， 发现

有很多人分不清律师与基层法

律工作者有什么区别， 甚至混

为一谈 。 虽然依据法律法规 ，

律师和法律工作者都是为社会

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 但两者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一是对学历和法律专业知

识的要求不同。

《律师法》 规定， 律师应

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

上学历， 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

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

知识。

而 2000 年 《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管理办法》 规定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需要具有高中或

者中等专业以上的学历， 对法

律专业知识没有明确要求。

直到该办法 2018 年修订

时， 才规定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学历要达到高等学校法律专

业本科毕业， 在一些特定区域

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

毕业， 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

业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 自

从恢复律师制度以来， 对律师

学历、 法律专业知识的要求一

直都很高。 而对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的学历、 法律专业知识，

很长一段时间要求并不高。 但

根据最新的规定， 这一情况将

来会有所改观。

二是资格考试不同。

从 2002 年开始， 我国实行

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 司考 16

年来， 截至 2017 年平均通过率

只有 14.3%。 每年的司法考试

由司法部组织 ， 从报考资格 、

考题到通过率， 都是媒体关注

的热点。

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

全国资格考试始于 2000 年 ，

2018 年修订的 《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管理办法》 改由省、 自

治区、 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组

织考试， 对这一考试的通过率

等相关信息的报道是非常少的。

三是执业核准、 执业证颁

发部门不同。

《律师法》 规定， 律师执

业核准、 律师执业证颁发由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门负责。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

业证》 规定， 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执业核准、 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证颁发由设区的市

级或者直辖市的区 （县） 司法

行政机关负责。

四是提供的法律服务不同。

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范围

十分广泛， 凡是涉及法律服务

的事务， 律师都可以发挥作用。

《律师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

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 （一 ）

接受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委托 ， 担任法律顾问 ； （二 ）

接受民事案件、 行政案件当事人

的委托， 担任代理人， 参加诉讼；

（三） 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依法接受法律

援助机构的指派 ， 担任辩护人 ，

接受自诉案件自诉人、 公诉案件

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委托， 担

任代理人， 参加诉讼； （四） 接

受委托， 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

诉； （五） 接受委托， 参加调解、

仲裁活动； （六） 接受委托， 提

供非诉讼法律服务； （七） 解答

有关法律的询问、 代写诉讼文书

和有关法律事务的其他文书。

基层法律服务是自 80 年代逐

步发展起来的， 在当时， 我国律

师人数很少， 法律工作者利用贴

近基层 、 便利群众 、 服务便捷 、

收费低廉等优势， 面向基层提供

法律服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

办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 “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可以从事下列业

务 ： （一 ） 担 任 法 律 顾 问 ；

（二） 代理参加民事、 行政诉讼活

动； （三） 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四） 接受委托， 参加调解、 仲裁

活动 ； （五 ） 解答法律咨询 ；

（六） 代写法律事务文书。”

从规定看， 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的诉讼业务仅限于民事、 行

政诉讼， 不得从事刑事类代理和

辩护业务。

五是执业区域不同。

《律师法》 规定， 律师执业

不受地域限制。

而基层法律服务服务定位于

基层，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

理办法》 规定： “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办理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

二项规定的业务， 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 （一） 至少有一方当

事人的住所位于其执业的基层法

律服务所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划辖

区或者直辖市的区 （县） 行政区

划辖区内。 （二） 案件由其执业

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所在的县级行

政区划辖区或者直辖市的区 （县）

行政区划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

审理； 该案进入二审、 审判监督

程序的， 可以继续接受原当事人

的委托 ， 担任诉讼代理人 。 省 、

自治区、 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根

据本地实际 ， 认为确有必要的 ，

可以适当调整前款第一项规定的

条件。”

只有了解律师和法律工作者

的差别， 需要法律服务的当事人

才能明明白白地作选择。

律师与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区别
□广西胜涛

律师事务所

李坚东

基层法律服务

是自 80 年代逐步

发展起来的， 在当
时， 我国律师人数

很少， 法律工作者
利用贴近基层、 便

利群众 、 服务便

捷、 收费低廉等优
势， 面向基层提供

法律服务。

梦是人生执着追求的目

标， 是引领人们奋斗不息前进

不止的力量。 一路鲜花与斩棘

同在， 不懈地坚持， 只为实现

梦想。

跟很多年轻的律师不一

样， 我原本学的是经济管理专

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了律

师事务所实习， 在律所浓浓的

法律氛围熏陶下， 开始了我法

学学习的生涯。

从此， 在我的心中埋下了

一个司考梦。

作为一个非法律科班出生

的 “初生牛犊”， 是什么巨大

的力量一直鼓舞着我？ 那就是

我的梦想与信念 ， 因为我知

道， 一颗执着的心是不应该被

随便搁置的。

也许是因为有着不安分的

性格， 也许是因为有着不服输

的勇气， 还有心中一直涌动的

法律情结。

我不甘心于在法律的外围

看风景， 更希望自己投身于律

师这一法律事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 通过自

身的努力， 我终于实现了通过

司法考试的梦想， 踏上了律师

执业之路。

然而我知道， 做律师难，

做女律师更是不易。

在 “案源至上 ， 渠道为

王” 的今天， 一个成功的律师

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还

要有雄辩家的敏捷口才、 哲学

家的思辨能力、 心理学家的洞

察能力、 外交家的交际能力。

但我始终坚信：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只要用心去

努力 ， 一切奇迹都有可能发

生。

当然， 初入行的我有时也

会心存狐疑， 不是每时每刻都

能做到坚强勇敢， 但我依旧执

着前行。

冰心说 “成功的花， 人们

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

初的芽， 浸透了奋斗的泪痕，

洒满了牺牲的血雨。”

当自己可以坦然承认和面

对自己的不完美时， 我们才真

的开始自信和强大。 年轻没有

失败， 年轻经得起失败。

在执业的道路上， 虽然是

鲜花与荆棘同在， 可梦想已不

再仅仅是一个梦， 她已经悄然

来到我的面前。

我的律师路

在执业的道路

上 ， 虽然是鲜花与

荆棘同在 ， 可梦想
已不再仅仅是一个

梦 ， 她已经悄然来
到我的面前。

民事案件千差万别， 在诉

讼案件中要获得胜诉， 关键在

于用证据证明事实、 并阐述对

法律适用的理解， 以此来说服

法官。

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在

“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

绳” 的基础上， 也需要运用自

由心证。

虽然我国的民事诉讼在制

度上没有明确设定自由心证，

但 《民事诉讼法》 第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 ，

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 审

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

据” 等规定， 其实蕴含着自由

心证的原则。

也就是说， 在诉讼案件中

努力引起法官的共鸣， 让法官

通过对案件的审理， 出于理性

和良心在内心形成确信， 从而

认可己方的观点， 这是非常重

要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

案例：

某超市以其副总经理赵某

不能胜任工作为由将其降职降

薪。

超市指责赵某不能胜任工

作的主要理由是， 他存在日常

工作管理不到位的问题， 比如

货品的摆放、 货架的整洁度、

生鲜产品的生鲜度等多项例

证。

赵某则抗辩称， 其下属各

部门都有主管， 不能把责任全

部推到作为副总的他身上， 况

且其业绩还是不错的， 超市指

责他不能胜任工作主要是领导

打击报复， 超市所作出的降职

降薪决定违法。

赵某就此提出了劳动争议

仲裁， 之后又起诉到法院， 一

审阶段原定适用简易程序。

在第一次开庭时， 赵某本

人并未出席庭审， 虽然超市提

供了大量证据证明赵某的日常

管理工作存在问题， 但法官内

心对赵某是否构成不胜任工作

仍无法形成确信， 迟迟没有作

出判决。

此后， 法院将该案转为普

通程序， 安排组成合议庭进行

了第二次开庭审理， 合议庭的

成员是一名女性法官和两名女

性人民陪审员。

第二次庭审中， 在赵某本

人及其代理律师均出席的情况

下， 我们作为超市的代理律师

选择在发问阶段着重针对生鲜

产品的生鲜度管理问题进行询

问， 并数次强调在其管理的生

鲜产品中出现 “鱼长毛” 的现

象。

此时， 赵某选择的抗辩角

度是认为 “鱼长毛” 属于正常

现象， 其能保证鱼是活着的，

因此不存在不胜任工作的问

题。

对此我们当庭指出， 赵某

对于管理中发现的问题视而不

见 ， 甚至认为根本不构成问

题， 这充分证明赵某不能胜任

工作。

正是由于我方的发问和赵

某的回答， 使得合议庭成员通

过 “鱼长毛” 等种种事实， 逐

渐对赵某的业务能力和职业态

度产生了质疑， 最终在内心形

成了赵某不能胜任工作的确

信。

再结合已有的其他证据，

使得超市取得了该案的胜诉结

果。

因此， 我们认为在民事案

件中， 将常理作为切入点， 以

一般人都能理解的问题引起法

官的共鸣， 让法官通过举证、

陈述能够在内心认同并形成确

信， 是极为重要的。

律师切不可认为真理在

手 ， 就能自言自语 、 自以为

是， 而不管法官是否能够理解

并接受律师的观点。

要知道在诉讼中， 说服法

官是律师的首要任务。

诉讼中的说服
□上海通乾

律师事务所

朱慧 武慧琳

在诉讼案件中

努力引起法官的共

鸣， 让法官通过对
案件的审理， 出于

理性和良心在内心
形成确信， 从而认

可己方的观点， 这

是非常重要的。

□广东莞诚

律师事务所

李 明


